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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指掌唯識指掌唯識指掌唯識指掌 

第一編第一編第一編第一編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一一一一))))唯識教之希有唯識教之希有唯識教之希有唯識教之希有    

唯識是釋迦牟尼佛在世時所說的一種法教 

法教法教法教法教：：：：如來所說的一切音聲 

法：不違正理，有軌可循 

教：以音聲及所說的道理，令聞的人能生明解 

希有希有希有希有：：：：第一甚奇、無上希有 

學理上學理上學理上學理上    

修行上修行上修行上修行上    

最究竟最究竟最究竟最究竟：：：：唯識法教，是為上根人說的 

初根人：初聞佛法者 

中根人：已聞佛法而未能通達者 

上根人上根人上根人上根人：：：：已聞佛法而又能通達者          盡量盡理而說盡量盡理而說盡量盡理而說盡量盡理而說 

最明顯最明顯最明顯最明顯：：：： 

善權方便 

因人 

隨時 

不能執文迷義 

不能盡人而從 

盡量盡理盡量盡理盡量盡理盡量盡理 

令一切不明顯的法教，皆得明顯 

遍一切法教，皆一味無差別 

最切要最切要最切要最切要：：：： 

為斷煩惱障而說 

煩惱障 

障：障礙 

煩惱：貪瞋癡等     

斷滅之法 

如來為說煩惱生滅之因，及其出離之方便 

令自知出離，滅不更生，得解脫自在 

聲聞乘：斷煩惱障，不必要斷所知障 

為斷所知障而說 

所知障 

障：覆障 

所知：所見所聞及所覺等 

斷滅之法 

如來為說一切法之緣起 

如實而知有無假實，及其他有無量的差別 

隨順化導善權方便而說 

非盡量盡理。其趣意所在，是

最難通達的，是最不明顯的 

自心迷惑，覆蔽真相，不

能如實顯現在前 

身心為煩惱繫縛， 

永不解脫，不得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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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人大乘人大乘人大乘人：：：：斷所知障，煩惱障未有不斷的 

斷所知障，即是斷煩惱障的根本 

菩薩依大乘教，二障俱斷，是最切要的 

最大的迷悶最大的迷悶最大的迷悶最大的迷悶，，，，最切要的問題最切要的問題最切要的問題最切要的問題例示例示例示例示：：：： 

內有自體，外有現境，這個自體與夫現前的境界，究竟從何而有？ 

歿後，除色身外，自體所有知覺，是否歸於斷滅，還是依然存在？ 

死沒以後所知的境界，是否還同於現在現前的呢？ 

以上諸以上諸以上諸以上諸問題問題問題問題，，，，非依唯識最究竟最明顯最切要的法教非依唯識最究竟最明顯最切要的法教非依唯識最究竟最明顯最切要的法教非依唯識最究竟最明顯最切要的法教，，，，是萬難於解決的是萬難於解決的是萬難於解決的是萬難於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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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 ) ) 唯識教之依據唯識教之依據唯識教之依據唯識教之依據    

華嚴經華嚴經華嚴經華嚴經 

佛初成道所說 

一切法皆唯有識 

          其餘各經其餘各經其餘各經其餘各經：：：：如厚嚴經云：「心意識所緣，皆非離自性，故我說一切一切一切一切，，，，唯有識唯有識唯有識唯有識無餘。」 

唯識三十頌唯識三十頌唯識三十頌唯識三十頌 

世親菩薩 造 

于凌波居士：【唯識三十頌】全一卷。世親菩薩造，唐代玄奘三藏譯。又作《唯識三十論》、《唯識三十論頌》、

《三十唯識論》等。在「本十支」中稱為高建法幢支。世親晚年造三十頌，未造釋論而入寂，此後親勝、

火辨等十大論師，各為三十頌造釋論，玄奘遊學印度時，將十家釋論攜之回國，糅合十家之作而譯為《成

唯識論》。 

成唯識論成唯識論成唯識論成唯識論 （參考瑜伽師地論敘卷下 196頁） 

護法等十大菩薩 

採集各經論精要，廣徵博引解釋而成，圓滿暢發唯識的道理  

六六六六經經經經十一論十一論十一論十一論（參考瑜伽師地論敘卷下 179~209 頁） 

六經：華嚴經、解深密經、如來出現功德莊嚴經、 

阿毘達磨經、楞伽經、厚嚴經。 

十一論：瑜伽師地論、顯揚聖教論、莊嚴論、集量論、 

攝大乘論、十地論、分別瑜伽論、觀所緣緣論、 

二十唯識論、辨中邊論、集論 

十大菩薩各各別釋 

每位菩薩各有十卷，共計百卷 

玄奘法師 譯 

應窺基法師之請 

揉為一部，共為十卷。現今流通的，就是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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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經經經與與與與論論論論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經經經經    

佛說 

貫穿縫綴的意義 

顯成甚深無上的妙義 

起甚深無上的妙解    

多是要略而說    

容易說明、容易聽聞、容易受持    

論論論論        

論議抉擇的意義    

菩薩造論    

依據佛所說的經文，更廣演其道理    

所論議的道理，是不能超越佛說而任意發揮的    

於佛所略說的經文中，加以審正的論議，和以精細的抉擇    

有精審的抉擇，方可令法久住於世，不致展轉誤解    

可以由簡入繁，達解甚深微妙    

明辨明辨明辨明辨    

不要以為菩薩所造的論，既有精審抉擇的道理，是為佛所未曾說的    

不要將先前佛所說的經，判為原始的，後來菩薩所造的論，判為進化的    

上述的判斷，只是由於自心上虛妄比擬而起的構畫，不是有決定根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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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唯識教唯識教唯識教唯識教之訓釋之訓釋之訓釋之訓釋 

說說說說「「「「識識識識」」」」   （唯識指掌 11頁~12頁 2 行） 

 
識識識識        

心心心心 

所知境有種種不同的現象 � 說名為別 

能知的心便隨此不同的現象 � 說名了別 

 

心心心心     了別 

從 境境境境 假立的名 （在「境」的立場依「心」的作用能力來立「了別」） 

如所見的色、所聞的聲…… 

心中構畫而起的種種對象 

所遊歷的境界，現象各別不同 

將能知的心劃分有八種： 

眼識 

耳識 

鼻識 

舌識 

身識 

意識 

末那識                  第七識 

阿賴耶識                第八識 

 

 

 

【補充】 

1.1.1.1.    識識識識：：：：<大乘義林章> 曰：「識者心之別名」。因此「識」即「心」。在唯識學上稱識不稱心，只是一種方便，因

心與識是一體兩面的。 <大乘廣五蘊論>：「云何識蘊，謂於所緣，了別為性，亦名心，能採集故。亦名意，意

所攝故。」如此，心、意、識三者，所指皆同。 

2.2.2.2. 能所能所能所能所：：：：即「能」與「所」之並稱。某一動作之主體，稱為能。其動作之客體（對象），稱為所。例如能見物

之「眼」，稱為能見；為眼所見之「物」，稱為所見。又被依靠者，稱所依；依靠他人者，稱能依。 

3. 3. 3. 3. 境境境境：：：：意為感覺作用之區域；意為對象；意為心之活動範圍。又譯作境界、塵。(一)即根與識之對象。亦即心

與感官所感覺或思惟之對象。引起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感覺思惟作用之對象，即色、聲、香、味、

觸、法六境，以其能污染人心，故又稱為六塵。唯識大乘自本質之有無將境分為性境、獨影境、帶質境三種，

以論見相二分種子之異同。此外，境又有內境外境、真境妄境、順境違境等分別。 

 

 

 

 

了別的意義 

前六識 

是最麤顯的 

為人人所能知的 

故先說 

最深細的 

為人所難知、難信的 

故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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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說說「「「「唯唯唯唯」」」」   （唯識指掌 12 頁 3 行~8 行） 

唯唯唯唯   遮簡：語言中一種作用 

※※※※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的的的的作用作用作用作用 

�表詮：所應說的道理使用表詮表示 

凡說是字的方面都為表詮 

如說某一種色是青、是黃… 

「「「「識識識識」：」：」：」：表示許有內心的道理表示許有內心的道理表示許有內心的道理表示許有內心的道理 

�遮詮；所不應說的道理便用遮詮簡別出來 

凡說不是字的方面都為遮詮 

如說某一種不是青、不是黃… 

「「「「唯唯唯唯」；」；」；」；遮止不許有外境的道理遮止不許有外境的道理遮止不許有外境的道理遮止不許有外境的道理 

 

【補充】遮詮，即從反面作否定之表述，排除對象不具有之屬性，以詮釋事物之義者。表詮，乃從正面作肯定

之表述，以顯示事物自身之屬性而論釋其義者。宗鏡錄卷三十四（大四八‧六一六中）：「遮，謂遣其所非；表，

謂顯其所是。又遮者，揀卻諸餘；表者，直示當體。如諸經所說真如妙性，每云『不生不滅，不垢不淨，無因

無果，無相無為，非凡非聖，非性非相』等，皆是遮詮；遣非蕩跡，絕想袪情，若云『知見覺照，靈鑒光明，

朗朗昭昭，堂堂寂寂』等，皆是表詮。」〔觀經玄義分記卷二、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三、應理大乘傳通要錄卷上〕  

 

不許有外境不許有外境不許有外境不許有外境  （唯識指掌 12 頁 10 行~14頁 5 行） 

（（（（1））））山河大地山河大地山河大地山河大地 

心外的境界 

隨處所有無的：若有便見其有，若無便見其無 

不是隨心有無的 

（（（（2））））十八界十八界十八界十八界  

各各作用的界限是極分明的。道理是最究竟最圓滿的。 

六根六根六根六根 六境六境六境六境 六識六識六識六識 

根境識三種的關係是最極密切的根境識三種的關係是最極密切的根境識三種的關係是最極密切的根境識三種的關係是最極密切的 

為識所依止的處所。 

為識生長的門戶。 

識生時此能與彼有增上

的勢力，故名為根。 

有生識的功能 

為識所遊歷的處所，故名

為境 

從所依的根而立名的 

從境立名也可立名 

眼根 色 眼識 / 色識 

耳根 聲 耳識 / 聲識 

鼻根 香 鼻識 / 香識 

舌根 味 舌識 / 味識 

身根 觸 身識 / 觸識 

意根 法 意識 / 法識 

 

 

表表表表有內心之中 

隱含遮遮遮遮無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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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根為何種識所依何種根為何種識所依何種根為何種識所依何種根為何種識所依，，，，何種境為何種識所緣何種境為何種識所緣何種境為何種識所緣何種境為何種識所緣，，，，是有決定的是有決定的是有決定的是有決定的 

 所依的根壞了所依的根壞了所依的根壞了所依的根壞了 境不當前境不當前境不當前境不當前 

六根六根六根六根 
盲目者（眼根壞） 

聾耳者（耳根壞） 
� 

六境六境六境六境 � 

過去已壞滅的境 

在未來未生起的境 

遠在他處的境 

為其他障礙的境 

六識六識六識六識 根若損減，識之作用即暗昧不明 � 

呈現狀況呈現狀況呈現狀況呈現狀況 不能見色 / 不能聞聲 不能看見的 

 

 
意識所緣意識所緣意識所緣意識所緣  （唯識指掌 14 頁 6 行~15頁 4 行） 

 

 

 

 

 

 

 

 

 

 

 

 

 

 

 

 

 

 

 

 

 

 

 

 

 

 
安立 

安

立 

相應相應相應相應 

 
山河大地 

所緣的境 

於所見知的實物上給的假名假名假名假名 

其他的識 

意識緣境的作用特大於其他的識 

破破破破 

生起 

緣 緣 

依非有似有的依非有似有的依非有似有的依非有似有的

相貌而安立相貌而安立相貌而安立相貌而安立 

比擬構畫 

 

若假若實、若有若無 

意識意識意識意識 想心所想心所想心所想心所 

境 境象的大小、廣狹以及其他

無數的分量、限度 

於自心上顯現 

相似的相貌 

與實有相似 

但非實有 
假名假名假名假名 

佛法佛法佛法佛法 

根本主義根本主義根本主義根本主義 

根本的法相道理根本的法相道理根本的法相道理根本的法相道理 

迷惑迷惑迷惑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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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說說「「「「假名假名假名假名」」」」  （唯識指掌 15 頁 5 行~16頁 7 行） 

 

（（（（1））））依假名起實想依假名起實想依假名起實想依假名起實想 

 

 

 

 

 

 

 

 

（（（（2））））一切的名都是假的一切的名都是假的一切的名都是假的一切的名都是假的 

 

 

 

 

 

 

 

 

 

 

 

（（（（3））））以以以以「「「「火火火火」」」」為例為例為例為例 

 

 

 

 

 

 

 

 

 

 

 

 

 

 

 

依 

能燃 

不不不不

應應應應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迷迷迷迷 惑惑惑惑 

以 

爲 

依假名起實想 山河大地 

（假名） 

實有的物 

名是依實物而說的 

依實物的名 不依實物的名 

實 假 

實與不實是 

「物」的差別， 

在「名」是無此差別的 

一切的名都是假的 

火 火名 

實物 

火名所依的火，雖是實物 

以其無燒燃的作用，便不同於實火 

所依的火，雖是實物 

不能燃 

依實物的名 不依實物的名 

不實不實不實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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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假名的安立假名的安立假名的安立假名的安立 

 

 

 

 

 

 

 

 

 

 

 

 

 

 

 

 

 

 

 

 

 

 

 

 

 

 

 

 

 

廖師於廖師於廖師於廖師於 FacebookFacebookFacebookFacebook 云云云云：：：：    

知知知知 < < < <假假假假>>>>名言安立名言安立名言安立名言安立    

了了了了 < < < <實實實實>>>>相離名言相離名言相離名言相離名言    

於於於於 < < < <虛虛虛虛>>>>妄分別妄分別妄分別妄分別    無執無執無執無執    

即即即即    一切法一切法一切法一切法 < < < <真真真真>>>>如如如如    

    

都是都是都是都是    在在在在 < < < <識識識識>>>>上頭上頭上頭上頭    如實知如實知如實知如實知    假假假假    實實實實    虛虛虛虛    真真真真~~~~~~~~    

 

 

離離離離 

譬如 

安 

立 
依 

物 

名/種種名 

種種觀察 

水 山 

江淮河漢 峰巒嶺岫 

所應有的義 

此義不實有 

一切名都是假的一切名都是假的一切名都是假的一切名都是假的 

實有的物實有的物實有的物實有的物 

心想 

意識所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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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說說「「「「待與不待待與不待待與不待待與不待」」」」  （唯識指掌 16 頁 8 行~18頁 9 行） 

（（（（1））））意識增益意識增益意識增益意識增益 

 

 

 

 

 

 

 

 

 

 

 

 

 

 

 

 

 

 

 

 

 

 

 

 

 

 

 

 

 

【補充】增益： 

六、「何所增益」？見聞覺知所感的一切境界，本來是似義顯現假無實體的，但一經言說，使人隨名起想，又誤

認它為實有，「於無義中，增益」它「為」實「有」。因這種種關係，意識「遍計能遍計度」。（《攝大乘論講記》 

第二項 別辨遍計執性） 

 

 

 

 

聞聞聞聞（（（（假假假假））））名名名名 

能知能知能知能知 

意識所增益所立意識所增益所立意識所增益所立意識所增益所立 

（（（（如左圖如左圖如左圖如左圖）））） 

知假知假知假知假 

不迷惑不迷惑不迷惑不迷惑 

不生實想不生實想不生實想不生實想 

 

 

譬如 

安 

立 
依 

物 

（假）名 

觀察 

山河大地 

山河大地的義 所應有的義 

心想 

意識意識意識意識

所緣所緣所緣所緣 

的境的境的境的境 

安 

立 

一般人的認知一般人的認知一般人的認知一般人的認知 ���� 意識所增益意識所增益意識所增益意識所增益 

山河大地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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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言與對待名言與對待名言與對待名言與對待 

 

 

 

 

 

 

 

 

 

 

 

 

 

 

 

 

 

 

 

 

 

 

 

 

 

 

 

 

 

 

 

 

 

 

 

 

 

 

 

譬如 

安 

立 
依 

物 

（（（（假假假假））））名名名名 

觀察 

非實物非實物非實物非實物（假有） 

所應有的義所應有的義所應有的義所應有的義 

心想 

一般人的認知一般人的認知一般人的認知一般人的認知 ���� 意識所增益意識所增益意識所增益意識所增益 

名言對待名言對待名言對待名言對待（（（（方能覺知方能覺知方能覺知方能覺知）））） 

衣服 

能蔽體 

衣服 

布帛 

絲縷 

織成 

布帛 

絲縷 

絲縷 

織成 

微物 

組成 

絲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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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雜 

名言 

不不不不待名言待名言待名言待名言 

（（（（即能覺知即能覺知即能覺知即能覺知）））） 

物物物物 

實有實有實有實有 

離離離離 

心想心想心想心想 

所造的名所造的名所造的名所造的名 

色聲香味觸法 

眼識、耳識、 

鼻識、舌識、 

身識、意識 

實物實物實物實物 離色聲等名言 

有所見所聞等

實物實物實物實物 

… 

嬰兒期嬰兒期嬰兒期嬰兒期 

有

所

見

不

知

為

色 

有

所

聞

不

知

為

聲 

有

所

觸

不

知

為

堅

濕

暖

動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聞色聲等名言 

所見聞的實物 

實物與假名 

混合不分 

所見所聞 

待

名

言

的

色

聲 

不

待

名

言

的

色

聲 

假假假假 

實實實實 

符號符號符號符號 

例例例例          示示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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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說說「「「「山河大地名之所依山河大地名之所依山河大地名之所依山河大地名之所依」」」」  （唯識指掌 18 頁 10 行~19頁 7 行） 

 

 

 

 

 

 

 

 

 

 

 

 

 

 

 

 

 

 

 

 

 

 

 

 

 

 

 

 

 

 

 

 

 

 

 

 

 

 

if  

安 

立 

依 

物 

不是心外實有的境 

可見可聞可嗅可嘗可觸 

不待名言的 

假名假名假名假名 

是內心所分別的境 

實物上的一種名言 

自心上 

分別顯現而可得 

為實物 

山河大地山河大地山河大地山河大地 

比較對待、虛擬構畫 

起種種不同之想 

或名為山、為河、為大地 

壞 

假名消失 

色聲香味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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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說說「「「「遮止不許有外境遮止不許有外境遮止不許有外境遮止不許有外境」」」」  （唯識指掌 19 頁 8 行~ 20頁） 

 

 

 

 

 

 

 

 

 

 

 

 

 

 

 

 

 

 

 

 

 

 

 

 

 

 

 

 

 

 

 

 

 

 

 

 

 

 

以有色 

眼鏡為例 

緣 

依 

色聲香味觸 

對象 

實物 

山河大地 

假名 

似似似似是在外分明顯 

隨有情的識識識識差別而有的 

人類所能覺知、所能受用的

境，在其他種類的有情不必能

覺知能受用，反之亦然。 

不是內心內心內心內心所分別而有的 

第六意識 

原本是無 

由分別變現似有 

假名是由內心分別而有的假名是由內心分別而有的假名是由內心分別而有的假名是由內心分別而有的 

第六意識所緣的假名 

決定決定決定決定 

遮止不許心外有境遮止不許心外有境遮止不許心外有境遮止不許心外有境 

此處的識 

指第八識第八識第八識第八識

與前五識前五識前五識前五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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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說說「「「「八識八識八識八識」」」」���� 「「「「遮止不許有外境遮止不許有外境遮止不許有外境遮止不許有外境」」」」（（（（一一一一））））   （唯識指掌 20 頁~ 21頁） 

 

 

 

 

 

 

 

 

 

 

 

 

 

 

 

 

 

 

 

 

 

 

 

 

 

 

 

 

 

 

 

 

 

 

 

 

 

 

例 

隨業力業力業力業力而轉 任運而無分別

第八識的生起 

造作 / 業 由於前前世意識能分別 

特別的勢力擊發 

熏染 / 展轉不絕 / 業種業種業種業種（種子能生果） 

果 

今生 

得一有情之身 

隨一有情身中又有 

隨類不同無量的業種 

當期的有情身 

就不能剎那存在 

業種盡了 

相續不斷 
種子 

今世所現覺知所現受用的 

色聲香味觸的種種對象 

實物 

照像翻板照像翻板照像翻板照像翻板：：：： 

這身中所有的業種，在前前世

擊發熏染時，隨是何等的取

相，到了今世業種生果時，還

是同前隨是何等相的生起。 

隨有情的識不同 

而有種種的差別 

決定決定決定決定 

遮止不許心外有境遮止不許心外有境遮止不許心外有境遮止不許心外有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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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說說「「「「八識八識八識八識」」」」���� 「「「「遮止不許有外境遮止不許有外境遮止不許有外境遮止不許有外境」」」」（（（（二二二二））））   （唯識指掌 22 頁~ 23頁 9 行） 

 

 

 

 

 

 

 

 

 

 

 

 

 

 

 

 

 

 

 

 

 

 

 

 

 

 

 

 

 

 

 

 

 

 

 

 

 

 

 

作用 

生起 

第八識的業種（因） 

有情身（總果） 

業因積漸 / 種成熟 
業種差別 

眼耳鼻舌身五種色根 

由第八識為依之故 

五色根不致有時壞爛 

五色根能為各各的觀照，

成各自的境界 

能為五識的所依，由此五色根為

依，五識能各各緣得各自的境 

如眼能見色、耳能聞聲等 

如盲目的人不能見色，聾

耳的人不能聞聲等 

若根壞，不能為依的緣

故，五識便不能緣境了 

如鏡照物 依識變影像 

說名緣境 

生籌慮 無籌慮 

 

 
根根根根

與與與與

識識識識

二二二二

種種種種

的的的的

差差差差

別別別別 

色聲香味觸種種對象是隨第

八識及前五識而有的 

非隨第六意識分別而

有，故在這一有情身總

果相續存在的期間，凡

為所見、所聞等的對象

常是堅住不動的 

目遇成色，耳得為聲，色聲

似外，實變現自第八識 

決定遮止不許心外有境決定遮止不許心外有境決定遮止不許心外有境決定遮止不許心外有境 

不同類有情的第八識就不

能覺知、能受用同類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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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說說「「「「唯識唯識唯識唯識」」」」、、、、「「「「心法心法心法心法」」」」、、、、「「「「色法色法色法色法」」」」   （唯識指掌 23 頁 10 行 ~ 25頁） 

 

 

 

 

 

 

 

 

 

 

 

 

 

說說說說「「「「色心非一色心非一色心非一色心非一」」」」、、、、「「「「唯識唯識唯識唯識」」」」   （唯識指掌 23 頁 10 行 ~ 25頁） 

 

 

 

 

 

 

 

 

 

 

 

 

 

 

 

 

 

 

 

 

 

 

 

 

依 

山河大地 唯是假名 唯是第六意識所緣的境 

色聲香味觸 實物 

似

在

外

分

明

顯

現 

第八識所變現的第八識所變現的第八識所變現的第八識所變現的 

及及及及為前五識各自所緣的為前五識各自所緣的為前五識各自所緣的為前五識各自所緣的 

色心非一 心 

色 

有緣慮的作用 

有質礙的作用 

佛於心法以外別説色法。然此別

説，只能證明色法作用是與心法

非一的道理，不能證成色法是離

心法而有的 

唯識 
遮無外境 

許有他法 

不相矛盾 

識 是總說不是專說 

若是專說便不應許另有他法了 

是總說故於心法自體外還有許多的法 

五法聚 

心法 

色法 

心所有法 

不相應行法 

無爲法 

為識所變的 

與識相應而起的 

是識的分位差別 

是識的實性 

有緣慮作用者 

都不離識而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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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 遮止離識而有所餘的法 

非言唯有一識，更不許有其餘的法 

亦非言一切有情唯是共同有一個識 

唯識唯識唯識唯識 不是一切有情共同有一個識， 

也不是自己能變其他有情的身及其他所受用的境界 

只是一切有情各各有自己的識 

隨是何種的有情，就有何種的有情身及何種受用的境界 

身與境界根本上都是為自己的識所變現而有的 

不是其他的有情能變自己的身及自己所受用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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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四四) ) ) ) 唯識教之唯識教之唯識教之唯識教之傳宗傳宗傳宗傳宗（本節可參考瑜伽師地論敘 210 頁~221 頁 十系弟五）    

如來如來如來如來 

一切法皆唯有識 

觀得自心，為一切法萬有的起源 

不迷執有在外的境 

悅意的境上不起貪愛的心 

不悅意的境上，不起嗔恨的心 

不起其餘種種的煩惱 

諸業不造 

當來生死的因緣永斷 

解脫當來無量的生死 

如來大悲如來大悲如來大悲如來大悲 

天親菩薩天親菩薩天親菩薩天親菩薩 

唯識三十論 

文義巧妙 

廣明唯識義 

十大論師十大論師十大論師十大論師 

護法、德慧、安慧、親勝、難陀、淨月、火辨、勝友、勝子、智月 

據六經十一論釋天親菩薩《三十頌》 

成唯識論 

以護法所釋的道理最有研尋的價值 

唯識教自此傳宗於世唯識教自此傳宗於世唯識教自此傳宗於世唯識教自此傳宗於世 

唯識二字標明傳宗的主義 

宗：凡所尊所崇所立所主之義都名為宗 

主張中道，不依違兩可 

大乘中道第一義諦大乘中道第一義諦大乘中道第一義諦大乘中道第一義諦 

於真實是有的法說他是有，於真實是無的法說他是空 

不說一切法是有，也不說一切法是空 

說有說空皆有至當恰好的分限，及其真實不虛的道理 

唯識 

識：表示內心是有的 

唯：遮簡外境是無的 

玄奘法師玄奘法師玄奘法師玄奘法師 

應窺基法師之請 

將十大論師所造的《成唯識論》糅為一部，以成現今流通之本 

窺基法師窺基法師窺基法師窺基法師：：：：發唯識隱微道理，纂成《成唯識論述記》 

淄州慧沼大師淄州慧沼大師淄州慧沼大師淄州慧沼大師：：：：著有《成唯識論了義燈》 

濮陽智周大師濮陽智周大師濮陽智周大師濮陽智周大師：：：：著有《成唯識論演秘》 

 


